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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34—1979《硫化橡胶——撕裂强度的（裤形、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）》。 

1 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用三种试样测定硫化橡胶撕裂强度的试验方法，即 

a) 裤形试样； 

b) 直角形试样，割口或不割口； 

c) 新月形试样； 

2  引用标准 

GB 527   硫化橡胶物理试验方法的一般要求 

GB /T2941  硫化试样环境调节和试验的标准温度、湿度和时间 

GB/T 12833—91 橡胶和塑胶撕裂强度及粘合强度多峰曲线的分析方法 

3  定义 

本标准应用下列定义： 

3．1  裤形试样撕裂强度 

将试样割口拉伸扩展时所需要的作用力除以试样厚度。该作用力按照 GB/T 12833 的要求计算。 

3．2  无割口的直角形试样撕裂强度 

将试样拉伸至断裂时的最大作用力除以试样的厚度。 

3．3  割口直角形或新月形试样的撕裂强度 

将试样拉伸使割口扩展至断裂时所需的最大作用力除以试样的厚度。 

4  试验原理 

用拉力试验机对有割口或无割口的试样进行拉伸，直到试样断裂，把测定的力值按规定的计算方法求出

撕裂强度， 

不同类型的试样测定的试验结果无可比性。 

5  装置 

5．1  裁刀 

裁刀的刀刃必须锋利，不得呈锯齿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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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1．1  裤形试样所用的裁刀，其尺寸如图 1 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5．1．2  直角形试样所用的裁刀，其尺寸如图 2 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．1．3   月新形试样所用的裁刀，其尺寸如图 3 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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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刀的刀刃必须锋利，不得呈锯齿状 

5．2  割口器 

5．2．1  裤形试样切割深度为 40±5 ㎜，如图 1 所示。割口的最后 1 ㎜必须用锋利的刀片切割。 

5．2．2  对需要割口的直角形或新月形试样的各口器必须符合如下要求： 

割口器应有一个固定试样的夹具，使割口限制在一定区域内。 

用于割口的锋利刀片，需夹持在垂直于试样的主轴平面上。刀片夹具架不允许有横向位移，并应和导向

装置吻合，以使可移动的刀片在横向切割试样时，保持与试样平面垂直。反之，刀片固定，也可使试样移动，

但不论哪种方法都必须有精确调整割口深度的装置，使试样割口深度符合要求。 

试样割口深度调整方法是：用水或中性肥皂水润湿刀片，先切割 1 个或 2 个试样，然后用工具显微镜或

10 倍以上的读数放大镜检查割口的深度。若割口深度达到要求，则可使用割口装置进行试样割口，反之则应

继续要求。 

用于检查割口深度的显微镜等工具应有 0.025 ㎜的精度或更高的精度。 

5．3  试验机 

试验机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，其测力精度应达到国家标准 B 级。 

裤形试样的拉伸速度为 100±10mm/min。 

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的拉伸速度为 500±50mm/min。 

裤形试样试验时，应采用自动绘图装置记录其作用力。 

注：由于摩擦和惯性的影响，惯性（摆锤式）试验机容易得到彼此不同的结果。非惯性（例如电子或光学传感器）试验机所得

到的结果则没有这些影响。因此，应优先选用非惯性的试验机。 

5．4  夹持器 

试验机应备有随张力的增加而自动夹紧试样并对其施压均匀的压力，从而当试验直角形及新月形试样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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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在轴向对准拉伸方向被夹入夹持器一定深度，以保证在平行的位置上充分均匀的夹紧。裤形式样按照图 4

的规定夹入夹持器一定深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4 裤形试样在试验机上情况 

6  试样 

6．1  试样应从厚度为 2.0±0.2 ㎜的模压样品上裁取。 

产品试样的制备应按 GB527 有关规定进行。 

硫化与试验的时间间隔，应按 GB2941 的规定执行。 

6．2  裁切试样时，撕裂割口的方向应与压延方向一致。如有要求，可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裁取试样。 

6．3  试样的割口深度应符合如下要求： 

裤形试样，割口在试样宽度中心线上，其深度为 40±5 ㎜。 

要求割口的直角形试样，割口在试样内角顶点，深度为 1.0±0.2 ㎜。 

新月形试样，割口在试样凹边中心处，深度为 1.0±0.2 ㎜。 

老化试验时，割口必须在老化后进行。 

试样割口时，只能切割一次，不能重复切割 1]。 

7  试样个数 

每个样品不少于 5 个，如有要求，按 6.2 条规定，每一方向不少于 5 个。 

8  试验温度 

试验一般应按 GB/T2941 规定的试验室温度下进行。 

对于比较的试验应尽可能在相同条件下进行。 

9  试验步骤 

9．1  按照 GB527 的规定，测量试样撕裂区域的厚度，不得少于三点取中位数。厚度值不得偏离所取数值的

2％。如果对许多组试样进行比较，则每一组的试样平均厚度必须在各组试样平均厚度的 7.5％范围内。 

9．2  将试样置于拉力试验夹持器上，按规定的拉伸速度对试样进行拉伸，直至试样断裂，记录其力值。 

 

采用说明： 

1] ISO34 无此规定。 

裤形试样则按 GB/T12833 规定取力值的中位数。 

10  试验结果的表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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撕裂强度按下式计算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Ts=  

 

式中：Ts——撕裂强度，Kn/ m； 

F——试样撕裂时所需要的力（当采用裤形试样时，应按照 GB/T12833 中的有关规定计算力值 F，取其

中位数；当采用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时，取力值 F 的最大值），N； 

d——为试样的厚度，㎜。 

试验结果以每个方向试样的中位数和标准偏差表示，数值准确到整数位。 

11  试验报告 

a) 样品的详细说明； 

b) 所采用试样的类型； 

c) 每个方向试样的中位数和标准偏差； 

d) 拉伸方向与橡胶压延方向的关系； 

e) 试验温度； 

f) 试验过程中试样有何特殊情况及试验后的情况，例如描述割口扩展的方向等。对 B 中试样还应说明

是否割口； 

g) 硫化和试验日期。 

附加说明： 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。 

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归口。 

本标准由国营桦林橡胶厂负责起草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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